 2025 年度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

主观题考试成绩核查申请书

吉 林 市 司法局:

考生（姓名）         ，准考证号为              ，于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，在      长 春      市考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点        考场，参加主观题考试，因本人对主观题考试成绩有异议，现依据《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工作规则》第四十二条之规定，向本人报名地司法行政机关提出书面分数核查申请。（附2025      年度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主观题考试（机考）准考证）

联系电话：
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（本人签字）     

              申请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